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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能源局，

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、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

任公司、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：

大力推动风能、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开发利用，对助力能源绿

色低碳转型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发展新能源就

近消纳，是促进新能源资源开发利用、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的重

要途径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推动新能源实现更

高水平的就近消纳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公共电网提供稳定供应保障服务。一、公共电网提供稳定供应保障服务。对电源、负荷、储能等

作为整体与公共电网连接，形成清晰物理界面和安全责任界面、以

新能源发电为主要电源的就近消纳项目，公共电网按照接网容量提

供可靠供电等服务，保障其安全稳定用电。就近消纳项目电源应接

入用户和公共电网产权分界点的用户侧，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电量占

总可用发电量比例不低于60%，占总用电量比例不低于30%、2030年

起新增项目不低于35%；项目应当具备分表计量条件，由电网企业在

发电、厂用电、并网、自发自用、储能等关口安装计量装置，准确

计量各环节电量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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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就近消纳项目公平承担稳定供应保障费用。二、就近消纳项目公平承担稳定供应保障费用。按照“谁受

益、谁负担”原则，对电力系统提供的稳定供应服务，就近消纳项

目公平承担输配电费、系统运行费等费用；未接入公共电网的项

目，不缴纳稳定供应保障费用。

（一）输配电费。（一）输配电费。项目实行按容（需）量缴纳输配电费，下网

电量不再缴纳系统备用费、输配环节的电量电费。月度容（需）量

电费计算方法为：容（需）量电费=按现行政策缴纳的容（需）量电

费＋所在电压等级现行电量电价标准×平均负荷率×730小时×接入

公共电网容量。其中，平均负荷率暂按所在省份110千伏及以上工商

业两部制用户平均水平执行，由电网企业测算、经省级价格主管部

门审核后公布；接入公共电网容量为项目同时使用的受电变压器容

量及不通过变压器接入的高压电动机容量之和。

可靠性要求高、按要求需进行容量备份的项目，可选择继续按

现行两部制输配电价模式缴费，其中容（需）量电费按现行政策执

行，电量电费根据实际用电量（含自发自用电量）以及所在电压等

级电量电价标准缴纳。

（二）系统运行费。（二）系统运行费。项目使用公共电网时视同工商业用户，暂

按下网电量缴纳系统运行费，逐步向按占用容量等方式缴费过渡；

暂免缴纳自发自用电量的政策性交叉补贴新增损益。

三、就近消纳项目平等参与电力市场。三、就近消纳项目平等参与电力市场。项目与其他发电企业、

电力用户等具有平等市场地位，原则上作为统一整体参与电力市

场。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地区，项目上网电量交易和价格结算按照市

场规则执行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地区，原则上不向公共电网反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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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电、不开展送电结算。项目新能源上网电量不纳入新能源可持续

发展价格结算机制。项目用电时，应当直接参与市场交易，不得由

电网企业代理购电，并按照下网电量承担上网环节线损费用。

四、做好组织实施。四、做好组织实施。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跟踪监测，及

时总结实施经验，提出完善的意见建议；加强政策解读，引导项目

业主单位等方面充分理解政策意图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项目业主

单位向地方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后，向电网企业提出接网申请，自主

确定接入电网容量，与电网企业签订供用电合同、购售电合同、并

网调度协议，明确安全等相关责任。电网企业应严格按要求进行审

核，并依据备案文件提供结算服务，每月将项目输配电费、系统运

行费等有关情况报告省级价格主管部门。

本通知自2025年10月1日起实施。实施日期前已接网的就近消纳

项目，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做好统筹衔接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国家能源局

2025年9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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